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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未政办发〔2022〕14 号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区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领导小组
成员单位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区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强我区优化营商环境

各项工作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及《陕西

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全面加强对营商环境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

保全区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工作各项措施落地生效，经区政府研

究，决定对区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

进行调整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职责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区政府办（区电子政务办）、区发改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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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行政审批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法院、区税务局、区科技工信

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区

农林水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金融办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投

资合作局、区文旅体育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医保局、

区委生态办、资源规划未央分局、生态环境未央分局、公安未央

分局、区检察院、区委编办、区委社会治理办（区12345 市民热

线服务中心）、区委组织部（区委人才办）、各街道办事处

职责分工：

（一）区政府办（区电子政务办）、区发改委、区行政审批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法院、区税务局、区科技工信局、区司法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区农林水务局、区

商务局、区金融办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投资合作局、区文

旅体育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医保局、区委生态办、

资源规划未央分局、生态环境未央分局、公安未央分局、区检察

院、区委编办、区委社会治理办（区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）、

区委组织部（区委人才办）等承担“放管服”改革任务的单位，

负责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陕西省优化

营商环境条例》；负责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指标建设；负责落实区优

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；负责国家和省市区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部署及各项改革政策措施；负责提

升市场主体和市民群众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；负责营商环境创新

试点改革及复制推广。

（二）各街道办事处负责街道、社区党群（便民）服务中心

平台功能建设，提升办件群众满意率；制定服务中小微企业举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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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走访企业、为企业解决问题，开展“送政策、送服务、送保

障”等活动；负责辖区优化营商环境宣传工作，开展群众性宣传

活动。

二、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及分工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政府办，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办主任

马亮同志担任，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区金融办主任张红侠同志担

任、办公室副主任由区行政审批局局长王细芳同志和区政府办副

主任应征同志担任。办公室主要职责：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

工作；建立工作例会制度，统一调度工作进展情况；组织协调各

成员单位共同推进各项改革举措，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，梳

理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重大问题，向领导小组提出建议；对政策

规定、工作落实等情况进行宣传报道；及时向上级部门报送工作

开展落实情况，做好沟通协调等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具体

分工如下：

马 亮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全面工作。

张红侠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。负责联系区

金融办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城

管局、区农林水务局、区科技工信局、资源规划未央分局、区税

务局。

王细芳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改革经验打造、复制推广工

作，负责区、街道、社区（村）三级政务服务窗口标准化建设工

作。负责联系区行政审批局、区发改委、区司法局、区委社会治

理办（区 12345 市民热线服务中心）、区委编办、区应急管理局、

生态环境未央分局、公安未央分局、区委组织部（区委人才办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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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文旅体育局。

应 征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综合协调、督导问效等工

作。负责联系区法院、区投资合作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

卫健局、区医保局、区检察院、区生态办、区电子政务办、特区

建设局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由主任主持，必要时由主任委

托常务副主任主持，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。会议议事范围包括

传达近期上级有关重要文件、会议精神，研究、部署、总结一定

时期的工作，解决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。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

一次，如遇有紧急事宜，由主任临时决定召开。

三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

按照《西安市未央区 2022 年度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

商环境工作专项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将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纳入

综合考评，并分别对区级部门、街道办事处进行排名。对工作成

效突出区级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，在评优表彰中予以倾斜考虑。对

工作推进不力的区级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，按照相关问责问效办法

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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